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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方达星 通讯员 钱
璇）4月8日上午，咸宁兴源物资再生
利用有限公司的报废场地上，随着抓
钳机的钢爪落下，14台校车在交警的
现场监督下,相继被拆解报废。

校车作为接送孩子们上下学的
专用车辆，一直是交警部门监管的重
点车辆。为扎实推进全省道路交通
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及“找堵防”专
项行动，咸安交警大队坚持人民至上
的理念，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
患。

在对辖区重点预警车辆进行清
查时，民警了解到辖区湖北香城交通
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所属停放的14台
校车，或年久失修或逾期未年审，存
在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通过近一个月的“拉网式”排查

核实和上门督促，为防止问题校车上
路运营，该大队于4月8日上午，依法
将14台问题校车送至相关报废车公
司办理报废手续，并现场监督报废，
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下一步，咸安交警将继续全面清
查校车驾驶人审验、交通违法等情
况，对不符合条件的，将依法严格注
销校车驾驶资格;对未及时年审或处
理违法督促及时处理，未清零的校车
及驾驶人严禁上路行驶和营运。

交警部门提示，切勿驾驶安全设
施不全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上
路行驶。报废车辆安全性能差，车辆
状态不符合要求，没有任何安全保
障，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上路
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随时威胁到
自身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年久失修或逾期未年审，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4台校车被依法强制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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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洪瑞璟）清明节前
夕，崇阳县举行庄严仪式，将王佛炳、
赵斌甫、刘光前等9名烈士遗骸，从西
门烈士山迁移至县革命烈士陵园集中
安葬。

2019年7月3日，崇阳县检察院在
履行公益诉讼职责中发现西门烈士山被
开辟成私人菜园，山上杂草丛生，更有部
分非烈士葬入其中，严重损害了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
围。在调阅了相关资料后，该院决定对
崇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立案审查，并向
该局发送了诉前检察建议。崇阳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便雇请了
当地一名退役军人对烈士山的杂草进行
定期清理，并于2020年5月出台了《崇阳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事业发展“十四规
划”》，计划将西门山上的烈士墓迁移至
新烈士陵园。整改期间，崇阳县检察院
主动跟进监督整改进展情况，并进行了
五次“回头看”。

2021年5月，崇阳县检察院在省、市
两级检察机关的指导下，邀请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烈士
家属代表、群众代表等多方人员开展公
开听证，为行政机关的整改出谋划策，督

促其加快整改进程。
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督促下，该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落实烈士陵园整改
的同时，还对全县散葬烈士墓进行了调
研、整理，并按计划分批进行烈士墓的迁
移工作。

2021年9月30日，在县委、县政府
的主持下，崇阳县检察院参与了第一批
烈士墓的迁移仪式。2022年3月30日，
第二批烈士墓迁移仪式也顺利举行，至
此西门烈士山烈士墓整体迁移到位，这
场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公益诉讼终于圆
满结案了。

本报讯（通讯员 佘娟）为切实加强对
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监督，防止辖区内
社矫人员出行脱管、漏管现象，提高社区
矫正人员的法治意识，预防再犯罪。日
前，咸安检察院在该区浮山司法所为30
余名社矫对象开展法治宣传讲座。

该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以该区三名
社矫对象在社矫期间因违法违规被撤销
缓刑、收监执行的真实案例，结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等规定向社矫
对象进行法律知识宣讲，使社矫对象进
一步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
么”，违法违规带来的法律后果，教育引
导社矫对象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的重要
性，进一步增强社矫对象的法治意识。

“检察机关通过鲜明的案例，以浅显
易懂的方式讲解法律知识，让社矫对象

对相关法律法规有了进一步了解，对矫
正执行中‘孰可为、孰不可为’有更深刻
的认识，起到了直接、震撼的警示作用。”
咸安区司法局副局长李建新说。

下一步，该院将立足检察职能，深化
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协助配合，加强对社
矫工作的实时、动态、全面监督，共同推
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提升社
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质效。

本报讯（通讯员 黄倩）4月2日，通
城县检察院协同县公安局一行来到该县
四庄乡，对一起盗窃案进行不起诉公开
宣告。

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期间，
万某某先后3次到四庄乡某建筑工地偷
盗废旧钢筋，经价格鉴定，被盗物品价值
337元，被盗物品已退还受害企业。

检察机关通过审理发现，万某某年近
66岁，属于低保户且刚做完手术，就想偷
点钢材换药品，考虑到万某某年龄较大，
涉案价值较小，无前科记录，偷盗来的钢
铁均已退还，尚未造成严重损失，检察机
关秉持“少捕慎诉慎押”原则，依法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决定对其作不起诉。

“同意对其作不起诉，检察机关办案
不仅遵循了国法还兼顾了人情。”在万某
某盗窃案不起诉公开听证会上，人民监
督员均表示同意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

当日，检察官熊敏一行来到万某某
所在村进行不起诉公开宣告，并对到场
村民进行现场说法，使村民认识到偷盗
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较好的
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咸安检察院：

以案释法，对社矫对象进行法治宣讲

崇阳检察院：

检察公益诉讼让英雄忠魂荣归陵园

通城检察院：
办理一案教育一片

本报讯（记者 朱哲）今年4月15
日是第七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记
者昨日从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获悉，我市已经精心谋划部署系列宣
传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树牢总体国
家安全观，感悟新时代国家安全成就，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

氛围”。
根据安排，全市各级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在“4·15”期间以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加
快构建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安全
格局为主要内容，组织一次专题学
习。全市基层党组织在“4·15”期间围
绕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感悟新时代
国家安全成就，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展

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我市今年组织开展“国家安全大

宣讲”活动。把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
宣讲重点，以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
生动实践，各地各部门践行总体国家
安全观，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贯彻实
施等为重点内容，采取专家宣讲和百
姓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国家安全

大宣讲”。
深入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常态

化普及化，我市将以推动国家安全宣
传教育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七进”为
抓手，把国家安全宣传教育覆盖社会
生活各行业、融入社会生活各方面、贯
穿社会活动全过程，切实推动大安全
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我市组织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